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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滨江区城市管理
局 
杭 州 市 滨 江 区 财 政 局  

文件 
 
 

城管〔2020〕42 号 

 
 

关于调整《滨江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资金补助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 

各街道办事处： 

    为进一步规范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资金补助的管理和使用，

现将修改后的《滨江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资金补助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杭州市滨江区城市管理局          杭州市滨江区财政局 

2020 年 11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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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滨江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
资金补助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为全面推进我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，加强生活垃圾源头减量

工作，确保我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持续、有效、健康的发展，根

据《滨江区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》等文件精神，特制

定本方案。 

一、补助标准 

垃圾分类管理区域内的生活小区（含安置过渡房、公租房），

补助标准以 100 元/户·年为基础，根据创建情况及考核结果进行

分类补助；补助资金由区级财政承担。全区垃圾分类资金补助户

数以上年度末街道统计的实际居住户为准。 

二、资金监管 

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经费补助资金用于各街道的生活垃圾

分类工作，严格实行专款专用。各街道设立工作明细账，实行专

项核算，加强对资金的管理。区财政局、区城管局对资金进行监

管，督促各街道落实主体责任。 

三、资金使用范围 

补助资金主要用于垃圾分类专管员（指导员、志愿者）的工

作经费、宣传经费、物业公司补贴经费及生活小区提升改造分类

设施费用。其中，志愿者补助一般不超过 60 元/人·天。社区补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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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费占总经费的 50%（其中 60%用于对物业公司等开展各类垃

圾分类工作的补助，由社区根据物业公司实际工作情况，予以拨

付，不得用于街道、社区工作性经费），物业公司的补助经费占总

经费的 50%。 

以上所有经费下拨各街道，街道财政按照社区使用情况,结合

检查考核结果拨付至社区，再由社区拨付至物业。各街道每年可

自行安排部分经费用于垃圾分类工作，经费使用比例可适当浮动。 

四、专项奖励和补助 

1. 示范小区专项奖励。完成市级示范小区创建的生活小区，

按 50 元/户的补助标准进行一次性奖励。完成省级示范小区创建

的，奖励资金为 75 元/户。奖励资金实行就高原则，不重复奖励。

按省市评比文件统一支出。 

2. 提升改造专项补助。完成小区标准化垃圾房（集置点）建

设，面积在 50㎡以上，一次性补助 5 万元—8 万元，面积在 18㎡

—50㎡，一次性补助 2 万元—4 万元；设置移动式智慧垃圾房的，

每个补助 8 万，单个小区移动式智慧垃圾房设置资金补助不超过

2 个；完成小区标准化回收站点，一次性补助 3000 元，小区投放

点改造，按高层 1 处/150 户、小高层 1 处/80 户、多层 1 处/40 户

的标准计算，每处一次性补助 1000 元；实行“定时定点”投放的小

区，按每年每户 30 元给予奖励。 

3. 市级红榜小区专项奖励。在市对区的月度考核通报中，对

获得全市红榜小区通报表扬第一名的，每次奖励 10000 元；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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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榜名次，每次奖励 8000 元。 

以上专项奖励和补助经费下拨各街道，街道按照省、市评比

结果及考核验收情况拨付至社区。省、市级评选下拨的单项专项

奖励经费（优胜小区、优胜街道等），按文件要求下拨相应奖励经

费。专项奖励经费主要用于对实行垃圾分类的物业公司等单位以

及垃圾分类专管员（指导员、志愿者）等非财政供养人员的奖励

等，专项补助经费主要用于补助小区垃圾分类设施设备的提升改

造等，严格实行专款专用，不得用于街道、社区工作性经费。 

五、补助程序  

（一）街道上报各类小区创建计划 

街道按时以书面形式填报《滨江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各类小

区创建计划表》（附件），上报创建各类小区名单，由区垃圾分类

办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后进行备案。 
（二）考核验收 

区垃圾分类办根据《滨江区生活垃圾分类及管理考核办法》

中生活垃圾分类 A 类考核组织对街道实施情况考核，其中考核办

法每年根据市、区有关要求适时调整。区城管局先按 30 元/户·年

拨付垃圾分类工作启动资金，再根据月度考核情况，拨付各类小

区补助资金剩余部分的 35%，最终根据年终考核结果，拨付剩余

部分补助资金。 

补助计算公式为： 

示范小区补助资金=（考核成绩/100）×200 元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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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进小区补助资金=（考核成绩/90）×150 元； 

达标小区补助资金=（考核成绩/80）×100 元； 

其中:  

1. 垃圾分类区级以上示范小区（Ⅰ类小区），考核成绩在 90

分（含）以上的，一般补助资金发放标准为：补助标准资金

×200%；（Ⅰ类小区控制在 30%（含）以内，按考核成绩排名确定） 

2. 垃圾分类区级先进小区（Ⅱ类小区），考核成绩在 80 分（含）

以上的，一般补助资金发放标准为：补助标准资金×150%；（Ⅰ类

小区、Ⅱ类小区总数控制在 60%（含）以内，按考核成绩排名确

定） 

3. 垃圾分类达标小区（Ⅲ类小区），考核成绩在 70 分（含）

以上的，一般补助资金发放标准为：补助标准资金×100%； 

4. 未达到达标小区标准，当年按 30 元/户·年进行发放。当年

考核仍未达标的，第二年预拨 30 元补助资金，年终考核中仍不达

标的，相应预拨资金在下拨街道补助资金中扣除，由街道将预拨

资金扣回。 

本办法发文后，原《滨江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资金补助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城管【2019】32 号工作经费补贴机制废止。本办

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附件：街道各类生活垃圾分类小区创建计划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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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             街道各类生活垃圾分类小区创建计划表 
填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 

小区创建

类别 
小区名称 总户数 

实际居 

住户数 

居住 

人口数 
所属社区 

社区 

负责人 
联系电话 

物业企业名

称（全称） 

负责人及

联系电话 

备

注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填报注意事项： 
1.“小区类别”分别填写“省、市示范小区”、“区级示范小区”、“区级先进小区”、“达标小区”； 
2.“实际居住户数”、“居住人口数”统计截止时间依据每年通知确定，“总户数”为该小区住宅套数； 
3.各街道严格按照任务数进行填报，表格行数不足请自行添加； 
4.各单位上报计划表同时，请后附每个小区业主花名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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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周力军副区长 

杭州市滨江区城市管理局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1 月 17 日印发 


